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榕教规〔2025〕4 号

各县（市）区教育局、高新区教育和卫生健康局，省、市属各

义务教育学校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、《福建省义务教育条例》和义务教育阳光

招生专项行动精神，为不断健全公平入学长效机制，持续提高

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规范化、科学化、制度化水平，现就我

市 2025 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招生原则

1.坚持以“县”为主[县指县（市）区]。义务教育招生入

学工作继续实行“市级统筹，以县为主”的管理机制。各县（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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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要落实主体责任，完善工作机制，出台义务教育招生工作意

见或办法，统筹公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，确保上级

有关招生入学工作要求落实到位。要科学统筹教育资源，打通

不同学校、不同学段之间壁垒，实行校舍资源共享等措施，实

现区域学位资源共享和动态调节，切实做好学位供给保障工

作。

2.坚持免试就近入学。义务教育学校要严格落实免试入学

要求，不得通过文化课考试、测试等方式选拔学生，不得收取

学生个人简历或音视频等个人展示材料，不得以学科竞赛、考

试证书、荣誉证书、培训证明等作为录取依据，杜绝小升初隐

蔽“掐尖招生”等行为。严禁以“校园开放日”等名义进行违

规招生宣传或考察学生、家长。要坚持自愿申请、公平公开、

就近就便原则，完善本区域多孩家庭子女义务教育“长幼随学”

政策。

3.坚持控辍保学。要建立健全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常态化报

告工作机制，切实加强辍学学生劝返复学工作，进一步巩固控

辍保学工作成果。小学和初中要密切配合，共同做好“小升初”

毕业学生去向跟踪摸底，特别是随迁外出学生的升学去向和真

实就读情况，确保小学毕业生百分百升入初中。

4.坚持起点规范。要按课程标准执行教学要求，小学一年

级严格执行“零起点”教学，设置过渡性活动课程，切实做好

幼小衔接。各县（市）区要全面排查并严厉查处社会培训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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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“国学班”、“读经班”、“私塾”等形式替代义务教育的

非法办学行为，确保适龄儿童依法接受教育。

5.坚持公正公开。要进一步完善招生公开制度，多形式、

多渠道就核心政策、群众关心的疑难点、重要信息做好宣传释

疑工作，加强舆论引导，形成全社会共同维护招生秩序的广泛

共识。畅通社会反映问题渠道，主动接受监督，确保招生公平、

公开、公正。

二、招生政策

1.明确学校招生范围。坚持实施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纳

入审批地统一管理，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原则上优先满足学校所

在县（市）区学生入学需求，完善电脑随机派位录取办法。在

教育资源配置相对均衡的地方，继续完善公办学校单校划片入

学政策。按照“稳中求进、因地制宜、统筹推进”的工作原则，

稳妥探索“多校划片”招生改革。因客观条件变化确实需要调

整招生片区时，要严格按规定启动重大决策程序，并经同级人

民政府同意后向社会公布。招生划片范围、对口、规模等涉及

省、市属学校的，要征求市教育局意见。新旧片区变化要设置

合理的过渡期限，给社会群众留出合理的预期时间。学校招生

片区划定后，应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稳定。

2.加强招生计划管理。各县（市）区要根据核准的办学规

模、学校实际的办学条件和学龄人口数量等，统筹编制并下达

年度招生计划，特别要按照省定班额标准对起始年级班额严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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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关，防止产生新的大班额和大校额。各县（市）区要严格落

实现有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规模占比较去年只减不增的要

求。对上年出现超计划招生、超范围招生、与公办学校混合招

生、以借读挂靠等名义变相违规招生等问题的民办学校，要依

法依规核减招生计划。五城区公办小学继续实施“六年一户学

位”办法，仅对片内生的房产锁定学位。各类人才培养改革试

点实验项目以及外语、体育、艺术等特定类型招生全面实行市

级审查、省级审核制度，小学入学不得开设外语、体育、艺术

类招生项目。

3.完善公民办学校招生录取办法，严格做到“四个统一”。

继续按照统一在网上（平台）报名、统一组织民办学校摇号派

位、统一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、统一实施均衡分班等

“四个统一”要求实行公民办学校同步招生。推动全市高效办

成“小学入学一件事”，通过“榕教之窗”平台逐步实现报名、

材料审核和录取“线上一网通办”，为家长办理子女入学手续

提供便利。规范信息采集，遵循材料非必要不提供、信息非必

要不采集等原则，不得随意反复采集学生相关信息。全市公民

办初中按照每班总人数、学生男女比例等均衡原则，统一均衡

分班并公布录取和分班结果，学校不得再重新分班。

4.继续实施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入

学政策。各县（市）区要坚持“两为主、两纳入、以居住证为

主要依据”原则，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义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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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。对随迁子女和户籍学生

实行混合编班，统一管理，平等对待，促进随迁子女与本地学

生融合成长。

5.落实招生优待政策。对烈士子女、符合条件的现役军人

子女及其他各类优抚优待对象，要根据国家及省、市有关教育

优待照顾政策，完善入学保障机制，优化服务措施，充分体现

便利、准确和公平。进一步完善港澳台同胞、华侨华人子女等

入学政策。各县（市）区可确定若干小学相对固定接收台胞子

女入学。外籍子女需要在暂住地附近小学就读的，可向县（市）

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由县（市）区教育行政主管部

门统筹安排在经备案的具有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资格的学校。

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只能招收区域内合法居留的外籍人员的随

行子女（外籍）。

6.保障特殊群体受教育权利。各县（市）区要健全本地留

守儿童、事实无人抚养儿童、孤儿、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

入学保障机制，加强关爱帮扶和教育资助，确保所有适龄儿童

少年平等接受义务教育。要组织专家委员会对适龄残疾儿童少

年开展教育评估认定，坚持分类安置，落实“一人一案”教育

安置工作，实现“全覆盖、零拒绝”。

7.加强学籍管理。各县（市）区、各学校要加强中小学学

籍管理，规范办理学籍建立、接转等程序，确保“一人一籍，

籍随人走”。对个别申请“无身份证件建籍”的学生，应严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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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核把关，认真查验相关佐证材料，并督促其尽快办理户籍身

份证件。对升学学生学籍接转出现异常的，要及时查明原因，

按程序规范处理。

三、招生监督

1.建立预警机制。要综合考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、城镇化

建设、户籍制度改革和人才引进政策等因素，加强对本地区学

龄人口变化趋势的预测分析和摸底调查，出现适龄儿童少年入

学需求持续增长、学位供给紧张的情况，及时向社会发布预警

提示，合理引导家长预期。要以县（市）区为单位对民办学校

开展全面排查，对有停办风险的，要提前预警并做好学生安置

预案。同时，加快学校规划建设，有效增加学位供给。

2.健全协调机制。要针对往年易发问题及涉及招生工作可

能存在的问题，会同相关职能部门加强会商，完善招生突发事

件应急预案，稳妥处置招生入学舆情及突发事件，确保招生入

学工作平稳有序。对不实招生信息要主动发声、及时辟谣、释

疑解惑。

3.加强监督检查。各县（市）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主动

会同教育纪检监察部门按照中小学招生入学“十项严禁”，加

强学校招生工作监督。要主动会同相关部门排查并整治对规划

或建设中的教育设施作就读承诺等误导宣传的房地产广告。招

生结束后，要认真开展专项自查，做好分析总结工作。要畅通

举报渠道，认真核实群众信访投诉，严肃查处顶风违规招生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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乱收费行为，进一步提升普通中小学招生规范治理和违规招生

防控能力。对存在违规招生行为、违反学籍管理规定或监管不

到位、招生问题频发造成不良影响或严重后果的学校或县（市）

区，依法依规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，切实营造规范

有序、令行禁止的良好教育生态。

四、小学毕业考试及综合素质评定

小学毕业考试及综合素质评定由各县（市）区教育行政主

管部门、学校组织实施。

五、本《通知》由福州市教育局负责解释，未尽事宜按照

教育部、福建省教育厅相关文件执行。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

行，有效期至 2025 年 8 月 31 日。

附件：县（市）区级举报投诉受理渠道一览表

福州市教育局

2025 年 6 月 9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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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序号 县（市）区 举报投诉受理渠道 开通时间

1 鼓楼区 0591-87677955 6-9 月

2 台江区 0591-38105820 6-9 月

3 仓山区 0591-28058492 6-9 月

4 晋安区 0591-83991756 6-9 月

5 马尾区 0591-63190306 6-9 月

6 长乐区 0591-28927963 6-9 月

7 福清市 0591-85232545 6-9 月

8 闽侯县 0591-22060428 6-9 月

9 连江县 0591-22137673 6-9 月

10 闽清县 0591-22371115 6-9 月

11 罗源县 0591-26867635 6-9 月

12 永泰县 0591-24856172 6-9 月

13 高新区 0591-38201568 6-9 月

福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5 年 6 月 9 日印发


